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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［摘要］村民自治既是农村居民的一项权利，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地

方进行了完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、加强村民小组 （自然村、村落）自治、增强乡村治理力量、试点政社分

离和政经分离、创新村务公开模式等探索，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。同时，村民自治实践还面临农村居民

自治能力有限、自治组织行政化、四个民主发展不平衡等问题。本文就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，提出了明

确各个基层组织职能、引导多种自治模式、加强民主协商、增强乡村治理力量、创建有效的村务公开模式

等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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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居民的一项民主权利，在

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人民公社制度解体

过程中产生，开始于农村居民的自发创造，后经国

家认可和规范，成为一项强制性制度，在全国范围

内实施。自１９８２年村民自治经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

法》确立法律地位至今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。通

过村民自治实践，农村居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

能力得到提高，村庄集体经济和公益事业也有了一

定发展。同时，结合村民自治实践中不断出现的一

些新问题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１９８８年

开始试行的 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村 民 委 员 会 组 织 法》

（后简称 《村组法》）进行了两次修订，相关制度不

断完善，为村民自治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
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乡村治理越来越成

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。为更好地发挥村民自

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，不少地方结合实际对村民

自治进行了探索，取得了一定成效，积累了一些治

理经验。同时，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及落实不力等

原因，村民自治实践还面临不少问题，村民自治制

度有待进一步完善。本文在对村民自治探索、村民

自治实践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，

就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以提高村民自治效果提出

了一些建议。

一、关于村民自治的地方探索

近年来，地方进行了很多探索，通过完善村民

自治组织体系、加强村民小组 （自然村、村落）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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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、增强 乡 村 治 理 力 量、试 点 政 社 分 离 和 政 经 分

离、创新村务公开模式等，取得了较好的乡村治理

效果。

１．完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

１９８７年，全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通 过

了 《村组法》，１９８８年开始 试 行。 《村 组 法》 （试

行）规定，“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教

育、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”，“村民会议

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”，“村民委员会向

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”。１９９８年，国家对 《村

组织法》（试行）进行了修订，新规定 “人数较多

或者居住分散的村，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，由村

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，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

权的事项”，同时规定 “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

组织，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，发挥领导核

心作用；依照宪法和法律，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

治活动、直接行使民主权利。”２０１０年国家再一次

对 《村组法》进行了修订，新规定 “村应当建立村

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，负责

村民民主理财，监督村 务 公 开 等 制 度 的 落 实”。至

此，《村组法》构建了由基层党组织、村民委员会、

村民会议、村民代表会议、村务监督机构等组成的

村民自治组织体系，为促进农村民主选举、民主决

策、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
尽管 《村组法》对自治组织体系进行了规定，

但由于相关规定操作性不强或相关规定落实不力等

原因，不少地区的村民 （代表）会议没有发挥应有

的作用，农村居民的主体性作用还没有得到体现，

村民自治经常演变为村委会自治或村干部自治，违

背了村民自治初衷。为解决村民自治中自治主体缺

位的问题，不少地方就如何做实村民 （代表）会议

等问题进行了探索，例如四川成都、湖南益阳。

成都的做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。一是建立村民

议事会，受村民 （代表）会议委托，在授权范围内

行使村级事务的议事权、决策权、监督权。二是使

村委会成为村民 （代表）会议及村民议事会的执行

者和政府下移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职能的承接者。

三是优化村级组织运行机制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、

村务监督机制、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机制。四是

加强和 改 进 党 的 领 导，使 之 变 成 了 领 导 者、监 督

者。〔１〕益阳的做 法 和 成 都 类 似，主 要 是 在 村 党 组 织

和村民委员会的基础上，新成立了村民议事会和村

务监督委员会。其中，村党组织是领导核心；村民

议事会是村民会议 （村民代表会议）授权的常设议

事机构；村民委员会是村级自治事务的执行机构；

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村级民主监督组织。①

成都、益阳治理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治 理 效 果，

不仅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，还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

济发展。这些治理模式能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，可

能主要有 两 个 方 面 的 原 因。一 是 更 加 重 视 民 主 决

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做实了村民 （代表）会

议，明确了村民委员会只是自治事务的执行机构，

通过召开村民议事会、村民代表大会调动农村居民

参与自治的积极性，把村级自治事务的议事权、决

策权交给农村居民，解决了村民自治主体缺位的问

题，有效避免了村委会自治或者村干部自治。二是

加强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作用，较好的解决

了过去村民自治事务无人来组织和推动的问题。

２．加强村民小组 （自然村、村落）自治

农村居民是村民自治主体，引导农村居民达成

一致行动是提高村民自治效果的关键。近年来，广

东清远、湖北秭归通过加强村民小组 （自然村、村

落）自治，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。

广东清远的做法是将 “乡镇—村 （行政村）—

村民小 组”调 整 为 “乡 镇—片 区—村 （原 村 民 小

组、自然村）”。在乡镇下面划分若干片区建立社会

综合服务站，在片区下以一个或若干村民小组 （自

然村）为单位设立村委会。同时，在行政村一级建

立党总支，在村民小组 （自然村）及具备条件的村

办企业、农民合作社、专业协会等建立党支部。在

村民小组 （自然村）广泛建立村民理事会，村民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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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益阳市委组织部：《“四位一体”村级基层治理机制改革工作

资料汇编》，２０１５年４月。



事会成员由农村党员、村民代表、已退休的干部和

教师等公职人员、各房族代表、德高望重的乡贤、

致富能人等担任。〔２〕湖 北 秭 归 的 做 法 是 按 照 “地 域

相近、产业 趋 同，利 益 共 享、有 利 发 展，群 众 自

愿、便于组织，尊重习惯、规模适度”的原则，合

理划分组 建 村 落。村 落 内 设 立 党 小 组 和 村 落 理 事

会，从党员中推选１名党小组长，理事会由１名村

落理事长和担任八项职责的８个村落事务员 （即经

济员、宣 传 员、帮 扶 员、调 解 员、监 督 员、管 护

员、环卫员、张罗员）组成。提倡党小组长兼任村

落理事长，推荐党员兼任村落 “八员”。②

两种模式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。一是

加强了村民小组 （自然村、村落）等范围的村民自

治活动。二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

领导和组织作用。不同点是清远模式取消了行政村

村委会，在村民小组 （自然村）新建立村委会，秭

归模式在保留行政村的基础上强化了村落自治。两

种治理模式都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，主要有以下

几个方 面 的 原 因。一 是 缩 小 了 自 治 范 围，由 于 血

缘、地缘关系，农村居民有更为相近的利益诉求和

相似的文化背景，比较容易达成合作。二是在基层

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，建立了村民理事会、村落

理事会等议事平台，为农村居民参与民主协商提供

了条件。村民自治常常面临众多利益诉求，在农村

居民间达成共识的难度比较大。民主协商通过搭建

议事平台，引导多方参与议事，经过多次协商讨论

可以逐渐消除分歧，最终达成一致意见。民主协商

有助于推动项目、工程的顺利实施，还能有效地避

免或减少上访，有利于社会稳定。三是从社会心理

学来 看，在 村 民 小 组 （自 然 村、村 落）范 围 的 自

治，由于参与主体相对比较有限，各个主体的责任

和影响更加明确，农村居民的责任感会得到加强，

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会得到提高。

３．增强乡村治理力量

村 民 自 治 除 了 是 农 村 居 民 的 一 项 政 治 民 主 权

利、有重要的民主价值外，还要充分发挥其在促进

村庄有序发展等方面的作用。为解决村民自治力量

不足，乡村治理成效有限的问题，一些地区通过引

导社会组织发育增强了乡村治理力量。例如，广东

省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２０１２年开始组建乡贤慈善

会和家乡建设委员会等社会组织，有效解决了农村

建设人才缺乏和资金来源单一、不可持续的问题。

该镇的祠巷村成功组建首个乡贤慈善会，筹得善款

９００多万元；西岸村成立首个家乡建设委员会，根

据成员的特长、社会资源等分工成立了筹款、规划

建设、质量监督等几个工作小组，为村庄建设出谋

划策、出钱出力。③

４．试点政经分离、政社分离

按 《村组法》相关规定，村民委员会职能众多。

以目前的运行机制和人员配置，由村民委员会承担

所有职能的难度比较大，分离部分职能有助于提高

村民自治效果。〔３〕一些地区已经进行了政社分离、政

经分离探索。例如，广东顺德探索了政社分离，具

体做法是建立村级行政服务站 （乡镇政府行政服务

中心派驻机构），将原属村委会的行政管理和公共管

理、社区服务职能交由行政服务站负责，村委会只

负责村民自治和村集体经济管理事务。广东南海探

索了政经分离，将农村的党组织、自治组织和集体

经济组织职 能 分 开，党 组 织 主 要 负 责 党 务、政 务、

服务和监督，自治组织主要负责社会事务管理，集

体经济组织主要负责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。

政 社 分 离 有 利 于 解 决 村 民 自 治 组 织 行 政 化 问

题，使村民自治组织可以集中力量开展村民自治活

动；政经 分 离 有 助 于 发 展 壮 大 集 体 经 济。政 社 分

离、政经分离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。例如，实施

政社分离改革，政府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能力

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行政服务站 （公共服务站）的建

立和运行；实施政经分离改革，村庄集体经济要有

一定的发展规模等。

５．创新村务公开模式

·０１·

农村经济 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


②

③

《关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“幸 福 村 落”创 建 创 新 成 果 的 说

明》，人民网时政频道，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日。

白坭镇镇政府：《白坭镇农村社会组织创建工作情况》，２０１４
年。



采取有效的村务公开模式不仅能够提高农村居

民的办事效率，还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农村居民的知

情权和监督权。浙江宁海探索的小微权力清单在村

务公开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宁海的主要做法是

出台 《宁海县村务工作权力清 单３６条》 （后 简 称

《清单》），对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等１９项村级公共权

力事项进行了固化，并对村民宅基地审批等１７项

便民服务权力事项进行了明确。同时，研究制订了

相关制度，对 村 干 部 违 反 党 的 组 织 工 作 纪 律 等５６

项行为进行责任追 究。〔４〕 《清 单》使 村 干 部 的 权 力

运行得到 约 束，农 村 居 民 的 民 主 监 督 权 力 得 到 保

障，村务工作效率得到提高。

二、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的主要问题

当前，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以及落实不力等原

因，村民自治还面临众多问题。从直接影响自治效

果的自 治 主 体、自 治 组 织、自 治 程 序 发 展 状 况 来

看，主要面临农村居民自治能力有限、村民自治组

织行政化、四个民主发展不平衡等问题。

１．农村居民自治能力有限

不管在什么范围开展村民自治活动，优秀的治

理人才是提高治理效果的关键。但是，随着工资性

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占比越来越大，外出务工成

为越来越多农村居民的选择，农村人力资源外流成

为趋势。根据 国 家 统 计 局 抽 样 调 查 结 果，２０１５年

农民工总量为２７７４７万人，比上 年 增 加３５２万 人，

增长１．３％。农 民 工 以 青 壮 年 为 主，从 平 均 年 龄

看，农民工平均年龄为３８．６岁。农村青壮 年 大 量

外流，不少农村特别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农村出

现老年化、妇女化和儿童化趋势，优秀人才减少，

导致当选的村两委干部工作能力比较有限，作为自

治主体的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也普遍不高，直接影

响到村民自治效果。大学生村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

提高村两委整体工作能力，但大学生村官流动性较

大，相关配套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。

２．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

长期以来，由于政府在农村缺乏对应机构，很

多工作要通过村委会来开展。行政村要承担各类政

务和服务工作，村委会的工作重心在行政事务上，

发展村庄公益事业和集体经济等职能被削弱。特别

是撤镇并村以后，行政村管辖范围扩大，但干部数

量却没有相应增加，更增加了自治的难度。

３．四个民主发展失衡

村民自治中民主选举发展较快，但民 主 决 策、

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发展滞后是比较突出的问题。

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“社会转型背

景下 农 村 公 共 服 务 研 究”创 新 项 目 组２０１２年 和

２０１３年的调研，④ ９２．１％的调查对象表示家里有人

参加最近的选举投票，９０．７％的调查对象表示亲自

填写选票，９０．３％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选 举 结 果，

农村居民参加选举投票的积极性比较高。当然，即

使发展较快的民主选举也仍然面临不少问题，例如

贿选在有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比较突出。在民主

决策、民主 监 督 方 面，仅 有２６．４％的 调 查 对 象 明

确表示对集体财产的变更、处置有表决权，５１．７％

表示没有，２２．０％表 示 不 清 楚；仅 有２７．２％的 调

查对象明确表示对集体财产的收入使用有监督权，

５１．６％表示没有，２１．２％表示不清楚。

四个民主发展失衡，主要是因为农村居民参与

不足。村民自治中农村居民没有发挥主体性作用，

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。一是基层党组织弱化，没

有发挥好领导、组织和监督作用，农村居民缺乏参

与自治的平台，没有机会参与自治。二是大部分农

村居民目前还面临较大的经济和生活压力，他们最

关心的是如何增加家庭收入，特别是集体经济薄弱

或没有集体经济的村庄，由于自治活动和自身经济

利益关系不大，农村居民常常不关心和重视自治活

动。三是留守农村的主要是妇女、老人和儿童，他

们参与自治的能力普遍有限。四个民主发展失衡，

导致村民自治效果差强人意，村庄公共服务和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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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“转型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

研究”创新项目组 于２０１２年 和２０１３年 对 江 苏、河 北、山 东、浙

江、安徽、河南、甘肃、四川、云南等地进行了调查，共获得９６１
份农户问卷和４６份村问卷。



发展落后，贪腐现象也时有发生，不仅直接损害农

村居民的利益，还影响农村社会稳定。

三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一些建议

在影响村民自治效果的众多因素中，村民自治

制度是非常关键的因素。结合地方的一些探索，针

对村民自治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就如何完善村

民自治制度提出几点建议。

１．明确各个基层组织职能

村民自治有赖于各个基层组织的有效运行，为

提高运行效率，需要进一步明确各个基层组织的职

能。首先，基层党组织要贯彻落实好党的方针、政

策，发挥好引导和组织村民自治的作用，特别是要

根据当地情况搭建适用于不同范围农村居民的议事

平台推 动 村 民 自 治。其 次，要 进 一 步 做 实 村 民 会

议、村民 代 表 会 议，明 确 村 民 委 员 会 只 是 执 行 机

构，避免出现村委会自治和村干部自治损害农村居

民自治权利的现象，把自治权利交还给农民。针对

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问题，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积

极推进政社分离改革。将上级政府下派给农村基层

组织的政务交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农村公共服务站来

承担，村民委员会只集中精力承担自治职能。〔５〕

２．引导多种自治模式

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差别较大，面临的

问题和困难 也 不 同，应 允 许 地 方 在 不 违 背 《村 组

法》有关规定的情况下探索多种村民自治模式。可

以在行政村范围开展自治，也可以在村民小组 （自

然村、村落）范围开展自治，还可以在农村社区范

围内开展自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管在哪个范围开

展村民自治，都要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作

用，都要坚 持 农 村 居 民 在 村 民 自 治 中 的 主 体 性 地

位。

３．加强民主协商

民主协商不逃避矛盾和利益争端，通过多次协

商谋求最终达成共识。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推

动下，通过搭建村民理事会、村落理事会等平台引

导广大农村居民和其他主体积极参与民主协商，通

过广泛协商推进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

提高村民自治效果。

４．增强乡村治理力量

针对村庄优秀人才流失的问题，一方面可以为

回乡人员 （退休人员、退伍军人、毕业回乡的大中

专生等）提供参与自治的平台。另一方面要经常对

村 “两委”干部进行培训，提高他们工作能力。在

健全、完善相关制度的基础上，可以合理引导乡贤

慈善会、家乡建设委员会等社会组织发育来增强村

庄治理力量。

５．创建有效的村务公开模式

公开村务内容和办理流程，不仅方便农村居民

办理有关事项，还可以增加对村务的有效监督，减

少贪腐现象。村务公开模式直接关系到公开效果，

要组织专门的力量整理村务内容和创建有效的村务

公开模式，使村务公开落到实处，确保农村居民的

知情权、监督权。

参考文献：

〔１〕任中平．成都市 构 建 新 型 村 级 治 理 机 制 的 经 验 与

价值 ［Ｊ］．党政研究，２０１４，（０３）．

〔２〕王小霞等．“三个重心下移”的清远乡村治理改革

［Ｎ］．中国经济时报，２０１５－１１－２３．

〔３〕唐　钧．社 会 治 理 与 政 社 分 开 ［Ｊ］．党 政 研 究，

２０１５，（０１）．

〔４〕陈云松，周武军．宁海出台村干部权力清单３６条

小微权力有了 “边界”［Ｎ］．浙江在线，２０１４－０８－１８．

〔５〕叶本乾，胡红 兵．治 理 民 主 使 民 主 和 服 务 运 转 起

来———基于成 都 市 龙 泉 驿 区 基 层 治 理 的 调 查 与 思 考 ［Ｊ］．

党政研究，２０１５，（０１）．

责任编辑：

校　　对：
付姗姗

·２１·

农村经济 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



